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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402001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
聯絡人：李詩婷
電話：04-22177645
傳真：04-22298240
信箱：ch0370@boch.gov.tw

文化部　函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30日
發文字號：文授資局物字第11530010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檢送第七屆「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」受理推薦相關資料各

1份，受理推薦時間自即日起至115年3月31日止，請惠予

協助推薦，餘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13年11月20日文授資局傳字第11330111582號令

修訂之「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設置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按「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設置要點」第五、六點規定（略

以），「本部於頒獎年度二月底前函請各推薦單位進行推

薦，並於本部文化資產局網站公告相關資訊。各推薦單位

或人員應於頒獎年度三月底前將推薦表單及相關證明資料

送達本部文化資產局。」及「本部原則於頒獎年度六月底

前完成各類獎項之評選，…，並於該年度全國古蹟日頒獎

表揚。」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本案獎項設置類別及獎勵內容，摘述如下：

(一)「保存修復類」：

１、定義：對有形文化資產、水下文化資產之保存修復，

具有優越成效及典範性質之個案。

２、名額及獎勵內容：不限額，受獎個案獲頒獎牌1面、

保存修復參與單位獲頒獎狀1幀。

(二)「管理維護類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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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定義：對有形文化資產、水下文化資產之管理維護或

監管保護，具有優越成效及典範性質之個案。

２、名額及獎勵內容：不限額，受獎個案獲頒獎牌1面、

實質實施管理維護或監管保護單位獲頒獎狀1幀。

(三)「保存貢獻類」：

１、定義：對文化資產保存之執行、捐助、研究、修護、

政策推動或社會推廣等具重大貢獻且有具體事蹟之個

人、團體、法人、政府機關（構）授獎。

２、名額及獎勵內容：有形、水下文化資產類合計2名、

無形文化資產及保存技術類合計1名。各頒發獎座1
座；得獎者為個人、團體、私法人者，頒贈獎金新台

幣（下同）100萬元。

(四)「保存傳承類」：

１、定義：對無形文化資產、文化資產保存技術，致力於

保存傳承工作，表現傑出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十

一條及第九十六條登錄認定之個人、團體、法人、政

府機關（構）。

２、名額及獎勵內容：以2名為限，得獎之個人、團體、

法人、政府機關（構）各頒發獎座1座；得獎者為個

人、團體、私法人者，頒贈獎金100萬元。

(五)「優良傳統匠師」：

１、定義：對有形文化資產之保存具有卓越貢獻，致力於

傳統技術之修復或傳承，表現傑出。

２、名額及獎勵內容：以3名為限，每一受獎者頒贈獎座

及獎金50萬元。

四、爰此，有關旨揭第七屆「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」受理推薦

相關事宜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受理推薦時間：自即日起至115年3月31日止（以郵戳或

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收文證明為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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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推薦表（暨自行報名表－管理維護類）、提報計畫書、

各類同意書及相關證明資料繳交方式：於受理推薦期

間，以「掛號」郵寄文化部文化資產局（地址：402臺
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），並於信封註明「國家文

化資產保存獎推薦資料」。

(三)本案「應繳交資料」請詳閱「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提報

相關表件對照表」。（如附件1）
(四)餘有關本獎項之受理推薦程序、獎項類別與獎勵內容及

評選方式等相關規定，請參閱「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設

置要點」及「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評選基準」（如附件

2）、「文化部第七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徵件簡章」

（如附件3）。

五、各類獎項推薦表件請至本局官方網站/政府資訊公開/首頁

政府資訊公開第七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專區第七屆國家

文 化 資 產 保 存 獎 專 區 下 載 ：

(https://www.boch.gov.tw/home/zh-tw/CHPA)
(一)附件1.1－保存修復類推薦表。

(二)附件1.2－保存修復類提報計畫格式。

(三)附件2.1－管理維護類推薦（暨自行報名）表。

(四)附件2.2－管理維護類提報計畫格式。

(五)附件3.1－保存貢獻類推薦表。

(六)附件3.2－保存貢獻類提報計畫格式。

(七)附件4.1－保存傳承類推薦表。

(八)附件4.2－保存傳承類提報計畫格式。

(九)附件5.1－優良傳統匠師類推薦表。

(十)附件5.2－優良傳統匠師類提報計畫格式。

(十一)附件6－受薦人同意書/所有人、使用人同意書。

六、有關前述推薦表件倘有填寫疑義，請洽文化部文化資產局

各類獎項窗口：（各聯繫分機詳如附件4）
(一)保存修復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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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蹟、文

化景觀：古蹟聚落組。

２、古物、水下文化資產：古物遺址組。

(二)管理維護類：

１、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蹟、文

化景觀：古蹟聚落組。

２、古物、考古遺址、水下文化資產：古物遺址組。

(三)保存貢獻類：

１、有形文化資產及水下文化資產類：古蹟聚落組、古物

遺址組。

２、無形文化資產及文化資產保存技術類：傳藝民俗組。

(四)保存傳承類：傳藝民俗組。

(五)優良傳統匠師：傳藝民俗組。

正本：各縣市及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及直轄市政府文化局（處）、國定古蹟分區專業
服務中心、文化資產相關系所、中央主管機關文化資產審議會委員、曾任本要
點各類獎項之評選委員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、中
華民國博物館學會、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、中華民國營建管理協會、臺灣建
築學會、臺灣建築史學會、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現
代建築學會、台灣文化資產學會、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、台灣歷史資
源經理學會、台灣古厝再生協會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、中央研究院歷史
語言研究所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、國史館、國史館臺灣文獻館、國家圖
書館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、國立臺灣圖書館、國立中正
紀念堂管理處、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、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、國立海洋科技博
物館、國立國父紀念館、國立臺灣文學館、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、國立臺
灣美術館、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、國立臺灣博物館、國立歷史博物館、國家發
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、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、海關博物館、新北市立十
三行博物館、臺北市立美術館、嘉義市立美術館、新北市美術館、高雄市立美
術館、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、臺灣考古學會

副本：本部文化資產局綜合規劃組（含園區營運小組）、傳藝民俗組、古蹟聚落組、
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、古物遺址組（古物科、遺址科、水下文化資產科）(均
含附件)


